
佛山市南海区民政综合服务中心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采购需求书

类别 内容

1 名称
佛山市南海区民政综合服务中心新建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服务

2 项目业主情况

名称：佛山市南海区救助站

地址：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桂丹西路

5 号 02 座

联系人：白先生

联系电话：0757-85210697。

3 中介服务名称 出具排污许可证申请材料技术评估意见。

4
对中介服务机

构的资质要求

1. 须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注册的独立法

人或其他组织，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持有有效的营业执照。

2. 须在环境影响评价信用平台注册

3.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

度。

4.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

力。

5.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

录。

6.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重大违法记录（提供承诺书）。

7.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

未被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列入“严重

违法失信企业名单”。

8. 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公正性的法

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参加。单位负

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项目采购。

5
服务内容和服

务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

1. 项目基本情况：项目位于佛山市南海区丹

灶镇桂丹西路，包括一栋综合大楼(含残疾

人服务中心)，其中综合大楼配套有康复医

院（二级专科）服务，配套 133 个住院床位。

人防地下室 1 层，地上 6 层，可设 144 个残

疾人床位；一栋救助站及托养中心，地上 7

层，可设 321 个救助托养床位；一栋儿童福

利院与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地上 5 层，

可设 156 个儿童床位；一栋后勤楼，地上 5

层，可设 160 个员工床位;以及配套门岗、

连廊、室外工程。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

名录》（2021 年版）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

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公告[国环规环评

〔2017) 4号]及佛山市环境保护局关于转发

《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的

通知(佛环函[2018]79 号的要求，项目在建

设过程中需按照项目环评及批复要求落实

相应措施，项目建成后在规定期限内根据环

保相关要求对建设项目进行竣工环境保护

自主验收。

2. 服务内容：中介单位在符合行业有关规范

及当地环保主管部门要求的前提下，协助开

展相应的排污许可及竣工环境保护自主验

收手续，指导业主落实环评及批复提出的环

保措施，并提供符合要求的竣工环境保护验

收报告（包括验收监测报告、验收意见、其

他说明事项）。包含排污许可手续费、单次

竣工环保验收监测费（甲方需确保项目废水

废气治理后达到相应的排放标准），不含废

水废气治理工程费用和排污权交易费用。

3. 服务期限：中介单位按照环评及批复全部

落实环保措施并收到预付款后一周内开展



相应的验收工作，待取得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监测报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完成验收报

告编制并召开验收会议，按环保要求逐步办

理后续的环保验收手续。

6
合同履行地点

和方式

1.提供服务的时间、地点、方式。

2.提供服务的地点。包括：中介服务机构派

员驻点服务、在中介服务机构办公场所提供

服务等。

7
公开选取方式

和计价标准

1.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2.报价方式：报总价、报下浮率、报单价，

三种选一种。

3.计价标准：

①以各有效投标报价的最低价为基准价，得

满分 40 分，其他报价每高于基准价 1%扣 5

分。

②技术方案满分为 60 分，对项目重难点理

解透彻、应对措施得当得 45-60 分；技术路

线清晰、方法科学得 20-45 分；进度计划合

理、保障措施有力得 5-20 分。

8 服务时间

本项目采购合同自双方盖公章后生效。本项

目服务期为 2 个月，自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计算。



9 验收

1.验收时间：服务完成后验收等。

2.验收程序：双方共同验收。

3.验收标准：按相关国家标准及行业标准进

行验收。

4.验收不合格的处理方式：验收不合格的处

理（先整改、后重新制作、最终不再履行合

同、解除合同、支付违约金、赔偿采购人损

失、依法宣告合同无效、依法撤销合同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以及

项目实际情况确定。

10 结算方式

1.预付款：合同生效后的 10 个工作日内，

采购人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合同总金

额的 7 成作为项目预付款。

2.尾款：服务期满并验收合格后的 10 个工

作日内，项目业主向中选中介服务机构支付

剩余合同款项。

3.由于本项目资金的特殊性，在履约过程中

须考虑财政支付流程的审批时间，支付的时

间和手续需按照财政部门的划拨后办理，甲

方的付款时间为向政府相关部门提出办理

支付申请手续的时间（不含政府相关部门审

核的时间） ，在规定时间内提出支付手续



后即视为甲方是按期支付，乙方不得在任何

时候以此为理由要求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11 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

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

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

当事人一方未按照约定支付合同款的，对方

可以要求其支付合同款。

当事人可以约定一方违约时应当根据违约

情况向对方支付一定数额的违约金，也可以

约定因违约产生的损失赔偿额的计算方法。

当事人就迟延履行约定违约金的，违约方支

付违约金后，还应当履行债务。

12
补充合同和

解决争议方式

采购合同中如有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

可以签订补充合同，但补充合同不得与《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和广东省网上中介服

务超市相关管理制度相抵触。

对于合同履行中出现的纠纷，双方应协商解

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佛山市南海区人民

法院起诉解决。

13 备注

1.如果监督管理部门对有关服务已经拟定

“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中介服务机

构应当使用有关“合同范本”；如果监督管



理部门未有“合同范本”，业主单位、中选

中介服务机构应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自行拟定合同。

2.合同的实质性内容，应当与采购公告、采

购结果的内容一致。合同的实质性内容是指

合同标的、数量、质量、价款或者报酬、履

行期限、履行地点和方式、违约责任和解决

争议方法等（即表格中的序号 1-10）。

3.合同的变更、终止等，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


